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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察果之本体而破： 

 

若果定有性， 因为何所生？ 

若果定无性， 因为何所生？ 

如果果法决定有自性，那么因怎么产生它呢？如果果法决定

无有自性，那么因怎么产生它呢？ 

本颂观察果有性无性都无生。 

如果果法决定有自性，那因怎么会产生它呢？不会产生。比

如，如果鲜花的自性真实存在，那就不需要种子来产生它了。

《显句论》云：如果瓶子的自性已经存在，那再依靠因来产生就

没有必要了。 

如果果法没有自性，那因怎么会产生它呢？也不会产生。比

如龟毛的自性决定是无，那么依靠多少因缘也无法令它生起。

《显句论》云：如果果法的本体跟兔角一模一样，本来不存在，

那么即使依靠十万个因缘也不能产生它。
1
 

 
1 《中论释·明句论·观因果品》云： 

[复次，因若能生果，此果为先有已生？为未有而生？是皆不然。故次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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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自性，《中论释·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里提到了镜

中的影像。有人怀疑道：镜中的影像虽无自性，但它并不是无

生，依靠因缘可以产生吧？对此我们回答：影像虽然可以产生，

但这个影像的本体毕竟不能成立，既无本体，也就没有真实的

生，此即无生；虽然是无生，但依靠因缘聚合又能产生。所以，

在世俗中一切万法就像影像一样，应该成立无自性的缘起生。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里龙猛菩萨的偈颂与前面重复了，但事

实并非如此。其实本颂跟“若因空无果……果不空不生……果空

故不生……”三颂并不相同，虽然都在讲不生，但本颂直接观察

果之本体，前面则是从作用的角度观察不生。不仅是中观，大圆

满也有这样的现象。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也许会觉得：“大圆满中

 

若果定有性， 因为何所生？ 

若果定无性， 因为何所生？ 

此中若果先定有自体，谓定有自性者，是果则不复更生。已有故，譬如已有的瓶体。

若果定无自性者，是亦不以因生。无自体故，譬如驴角。若谓以影像故不确定者，虽

成有不确定性，然诸法无自性者则已得成。是故应弃自性论而随我所说。实无少许有

性法，因无翻对故无自性法亦无。是故何得言有不确定性耶？如我所宗者影像非有自

性，亦非无自性。若无有法，则应无有其相故，诸贤圣人未见影像少有自性或无自

性。当知前用： 

果不空不生， 果不空不灭， 

以果不空故， 不生亦不灭。 

果空故不生， 果空故不灭， 

以果是空故， 不生亦不灭。 

两偈颂文直接遮破生果的作者，今者则是遮破因法是生成果法的施作者。此处则与前

文有如是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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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法只是词句不同，意义都一样。”但只有在你深入研究、修

行后才会知道，其实每一句都有不同的作用，都有不同的必要。 

所以，作一些辨别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详细分析，恐怕有些人

就会觉得：说“因果不存在”这一句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

样。针对众生不同的增益分别，龙猛菩萨才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

析。如果你想生起“因果无生”的定解，就必须从方方面面断除

增益。 

三、观察因之本体而破： 

 

因不生果者， 则无有因相。 

若无有因相， 谁能有是果？ 

如果因不生果则不具有因的法相，如果没有因的法相，谁又

能产生果？ 

这一颂是观察因的本体而破。 

前面通过各种方式作了观察，因的确不能生果。《量理宝藏

论》中说：“因果即是能所利。”
2
何谓因的法相？即是能对果进

 
2 《量理宝藏论·观相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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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利益的法，能对果的产生起到作用，就是因的法相。所以，因

要成立为因，一定要能产生它的果。如果因不能产生果法，那这

个因也就失去了因的法相。比如，如果眼根从未产生过眼识，那

它就没有眼识之因的法相。不是因就无法产生它的果法。 

大家应该好好思维一下：因到底有没有生果的能力？当然，

在如梦如幻的世俗中，因缘聚合的时候的确可以生果，但它绝对

没有真实的生果能力
3
。 

四（彼等摄义）分二：一、因缘和合不能生自他；二、和合

不和合皆无果。 

一、因缘和合不能生自他： 

 

若从众因缘， 而有和合法。 

和合自不生， 云何能生果？
4
 

 

[因果即是能所利， 因分近取与俱有。 

因的法相即是利益他法；果的法相则是被他法所利益。因也有两种，即饶益果之本体

的为近取因；饶益果之差别法的为俱有因。] 
3 《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云： 

设若观察此诸法， 离真实性不可得， 

是故不应妄观察， 世间所有名言谛。 
4 鸠摩罗什译《中论颂·观因果品》云： 

若从众因缘， 而有和合生； 

和合自不生， 云何能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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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众缘聚合而有和合法，但和合法的自体都不生，又怎

么能从和合中产生果法呢？ 

对方认为，并不是由某一因法生果法，而是由因缘聚合的和

合法产生果法。比如，由种子、水分、温度等因缘的和合产生了

苗芽。 

但这并不成立。如果和合法的本体能够自己产生自己，那它

产生果法也是合理的。但自己生自己有很大的过失：一方面没有

必要；另一方面相违，很多经典都提到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是不成

立的。既然和合法的本体不能自生，又怎么能生他呢？ 

或许有人会问：不自生为什么不能生他？眼根虽不能自见，

但不也能见吗？这个问题以前讲过：这里所谓的“生”是指实有

的生，如果是实有的生，那它首先就应该能自生，如果不能自生

又怎么能生他呢？如本论第三品云： 

“是眼则不能， 自见其己体， 

    若不能自见， 云何见余物？” 

其实和合法的本体不仅不能自生，也不能从众缘中产生。既

然和合法的本体不成立，它怎么能生果呢？《显句论》说：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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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本身不成立，它能否生儿子？不可能。好比本体不成立的

虚空、龟毛、兔角不能产生有实法一样。
5
 

在《般若灯论释》中此颂译为： 

“自体及众缘， 和合不能生。 

    自体既不生， 云何能生果？” 

长行文这样解释：“此谓和合不生于果。何以故？非实法

故，譬如幻等。亦如提婆
6
《百论》遮和合偈中说： 

‘一和合者无， 诸和合亦无， 

    若言是一者， 应离因缘有。’” 

《中论释·善解龙树密意庄严论》中还有非常好的推理：因

法的和合一定要观待果法才能成立，不观待果法的和合是没有

 
5 《中论释·明句论·观因果品》云： 

[问曰：非独因能施作生果用，若不尔者，何能生果？谓由因缘和合方能生果

者，是事则不然，不离前说过故。 

复次，若计因缘和合而能生果者，为生于自体？为生于非自体？若计和合能生于

自体者则不然。由于不见自体未有时能有合用故，势必应许有合体。合体既成则

更合因缘以成自体者则不然。以是义故，因缘和合不能生成自体。若法不能自生

其己体，云何能生于果？为明此义，故次颂曰： 

若从众因缘， 而有和合生； 

和合自不生， 云何能生果？ 

故因缘和合者则不能生成自体。自于自用，理相违故。生成自体则无生义故，法若不

自生，云何能生果？如言不能自生的石女儿能生子者其理不然。如是因缘和合不能自

生而能生果则不然。是故因缘和合不能生果。 

以是故言：“是故果不从， 缘合而得生。”] 
6 提婆：谓圣天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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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观待果法，这个和合法就无法单独成立，因为在果法没有

产生之前和合是不可能成立的。既然和合不成立，果法又怎么产

生呢？ 

二、和合不和合皆无果： 

 

是故果不从， 缘合不合生； 

若无有果者， 何处有合法？ 

因此果法不从因缘和合中产生，也不从因缘不和合中产生。

没有果法，那何处有和合法呢？ 

通过前面的观察，大家会明白所谓的和合法只是一种虚妄分

别而已，并不存在真实本体。比如在凡夫的六根识面前，葵花及

其气味、颜色、形状的确要依靠因缘和合才会产生，但以中观理

证详细观察时，这些都不成立。 

果法也不会从因缘不和合中产生。世俗中，事物从和合中产

生是合理的，哪里有不依靠因缘和合平白无故产生的果法？ 

果法不从因缘和合中产生，也不从因缘不和合中产生，既然

如此果法也就不存在了，而果法不存在，哪里会有和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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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胜义中不存在和合，但在名言中有如幻的显现。佛护论

师说：我们遮破时间，遮破因果与和合，是否它们始终都不存在

呢？并非如此。因为遮破的是自性的因果、和合及时间；而无自

性的这些法并未遮破
7
。宗喀巴大师的观点与佛护论师的观点基

本相同，他在《理证海》中说：我们的所破
8
是有实宗的实有观

点，他们承认时间和因果实有；但我们并不遮破名言中的时间和

因果，这些世俗缘起法并非所破。如果学习《中论》时不分开二

谛，那说因果不存在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误认为一切善恶果报的

显现都不存在了。这样，在积累资粮方面就不会再精进了。 

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中讲： 

          “有谓因果悲福资， 不了义法不成佛， 

言诸瑜伽士当修， 了义无作如虚空， 

此等说法真可笑！ 此乃最重断见者， 

 入于最深劣道中， 破因立果诚稀有！” 

 
7 《中观根本论释·佛护论·观因果品》云： 

[（他方）道：如果没有时间，也无因果及和合，还剩其他何法？所以（你）是主张无

者。 

（自方）道：非也。你周遍执取时间等皆自性有，此不应理，（事物）彼等皆由施设

而成立。] 
8 所破：又作“应破分”。理智所分析排除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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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我们不愿见到的事情，其实闻思中观后应该更慎重地取

舍因果，华智仁波切说过：我闻思中观的收获是什么？就是对各

宗各派生起了清净心，且不堕入名言中的邪见（即不堕入无有因

果的断见）。因此，对于因缘所生法，大家一方面在世俗中应该

取舍，另一方面应了知其胜义本性即是空性。 

有智慧的人在寻求见解的时候既要理证，又要窍诀，还需要

教证，这是闻、思、修不可缺少的几个工具。没有智慧的人却一

无所需：“成立也可以，不成立也可以；合理也可以，不合理也

可以，一切无所谓，一切是平等的……”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境

界，反而是一种很不清晰的状态。有智慧的人对每一个道理都会

寻求依据，没有合理的理证解释以及可靠的教证印持，他很难轻

易信受。所以，希望大家对每一个颂词的推理都能如理观察，只

要认真观察，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所收获。 

二、以教证总结： 

《般若波罗蜜经》云： 

“极勇猛！色非因非果。若色非因非果，乃至受、想、行、

识非因非果。何以故？色无和合故。若色无和合，乃至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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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识亦无和合。不见色，不见受、想、行、识，无所行者，是

名般若波罗蜜。” 

《识趣后世经》云： 

“若说和合处， 是说方便门， 

   为趣第一义， 智者如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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